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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名称

红 山 区 立 刚 草
原兴发食品店

内蒙古雷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

鄂 尔 多 斯 市 万
家 惠 农 贸 市 场
有限公司

富 凯 龙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集 团 有
限公司

五原县弘泰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丹路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五 原 县 瑞 京 经
营 管 理 有 限 责
任公司

乌 拉 特 前 旗 腾
宇 汽 车 摩 托 车
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

赤昭小企业借字 2015 第 0022 号；
赤昭小企循借字 2014 年第 0002 号；

2014 年（松山）字 0016 号；
2015 年松山（借补）002 号；

06120801-2012 年（东胜）字 0079 号、
06120801-2012 年（东胜）字 0079 号 001；
06120801-2013 年（东胜）字 0075 号、
06120801-2013 年（东胜）字 0075 号 001；

06120816-2012 年(东颐)字 0039 号

06120816-2013 年(东颐)字 0038 号
06120816-2013 年(东颐)字 0040 号
06120816-2013(EFR)00019 号
06120816-2013(EFR)00017 号
06120816-2014(EFR)00001 号
06120816-2014(EFR)00003 号

06120816-2014 年(东颐)字 0018 号

06120816-2014 年(东颐)字 0017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字 0020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字 0021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字 0027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字 0028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字 0029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字 0030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字 0039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字 0042 号

2015 年（营业）字 0043 号；
2015 年（营业）字 0043 号 001；

2014 年(磴口)字 0033 号；
2014 年(磴口)字 0033 号 001

06130907-2014 年（五原）字 0022 号；
06130907-2014 年（五原）字 0039 号；
2015 年瑞京（补）字第 0001 号；
2015 年瑞京（补）字第 0002 号；
2016 年 6 月 27 日签订的没有编号的借款
合同补充协议

2015（前旗）字 0037 号；
0061300006-2015 年（前旗）字 0037 号；

担保人名称

马立刚

朱海滨、朱沛均、盛玉侠、刘萍萍；

鄂尔多斯市锦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宏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史占成、蔺引弟；

富凯龙水利集团有限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富凯龙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富凯龙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恒信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恒信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恒信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恒信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新维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内蒙古新维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内蒙古奥利星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鄂尔多斯市圣泰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奥利星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内蒙古奥利星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内蒙古奥利星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鄂尔多斯市圣泰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奥利星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鄂尔多斯市圣泰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奥利星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鄂尔多斯市圣泰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奥利星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富凯龙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内蒙古奥利星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富凯龙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侯利军、张美英
马丽花；
刘志强、周海霞；
李斌、马丽英；
内蒙古鑫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高科、关晓燕；
内蒙古丹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张荣杰、李冰；
戴红瑜、房淑娥；

王志成、张艳莉、王伟、杨华、王飞；
内蒙古德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建奎、柳桂芳

担保合同编号（或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

赤昭小企高抵字 2014 第 0002 号；
赤昭小企保字 2014 第 0002 号；
赤昭小企高抵字 2015 第 0022 号；
赤昭小企保字 2015 第 0022 号；
2014 年松山（抵）字 0022 号；
2014 年松山（保）字 0016 号；
2015 年松山（保）字 0022 号；
06120801-2012 年东胜（抵）字 0040 号、
06120801-2012 年东胜（保）字 0048 号；
06120801-2013 年东胜（保）字 0020 号、
06120801-2013 年东胜（抵）字 0038 号、
06120801-2013 年东胜（抵）字 0040 号、
06120801-2013 年东胜（抵）字 0041 号；
0061200006-2015 年东胜(保)字 0044 号；
2012 年东颐（抵）第 0021 号、
2012 年东颐（保）第 0021 号-1；
0061200816-2015 年东颐（抵）0001 号
06120816-2013 年东颐(抵)字 0035 号
06120816-2013 年东颐(抵)字 0035 号
06120816-2013 年东颐(保)字 0024 号
06120816-2013 年东颐(保)字 0025 号
0612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02 号
0612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03 号
0612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13 号、
0612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13-1 号
0612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12 号、
0612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12-1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15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15-1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抵)字 0020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16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16-1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19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19-1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20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20-1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抵)字 0020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22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22-1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抵)字 0020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23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23-1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抵)字 0020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40 号、
0061200816-2015 年东颐(抵)字 0002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40-1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40 号、
0061200816-2015 年东颐(抵)字 0002 号、
0061200816-2014 年东颐(保)字 0040-2 号
2015 年营业（保）字 0043 号；
2015 年营业（保）字 0044 号；
2015 年营业（保）字 0045 号；
2016 年营业（抵）字 0007 号；
2016 年营业（抵）字 0007-1 号；
2012 年磴口（抵）字 0016 号；
2014 年磴口（保）字 0021 号；
2015 年磴口（保）字 00015 号；
2014 年 6 月 27 日签订保证合同（无编号）；
2014 年 12 月 30 日签订保证合同（无编号）；
2016 年 6 月 27 日签订保证合同（无编号）；
2014 年五原（抵）字 0022 号；
2014 年五原（抵）字 0024 号；
2013 年五原（抵）字 0063 号；
2015 年前旗(保)字 0001 号；
2016 年前旗（保）字 0006 号 001；
0061300006-2016 年前旗（抵）字 0006 号；

未处置借款本金余额（元）

4,497,851.06

7,088,395.22

1,067,990,000.00

686,726,244.77

9,969,975.29

8,895,703.85

26,469,502.39

3,790,000.00

利息（元）

133,409.80

0

56,648,757.58

101,298,362.34

124,753.20

65,356.54

357,431.96

47,741.31

本息合计（元）

4,631,260.86

7,088,395.22

1,124,638,757.58

788,024,607.11

10,094,728.49

8,961,060.39

26,826,934.35

3,837,741.31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已
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

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7 年 3 月 17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16 年 12 月 30 日，经中国蒙古学会组织
相关专家实地考察、论证和评审后，内蒙古通
辽市被授予“中国蒙医药之都”称号。作为蒙
医药的发源地之一，通辽市在保护、传承、开
发、利用传统蒙医药文化资源，繁荣发展蒙医
药事业和蒙药产业，增强蒙医药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弘扬蒙医药文化方面成效显著。为
了提高通辽市“中国蒙医药之都”的知名度，扩
大蒙医药的影响，现面向全国公开征集“中国
蒙医药之都”标志图案、宣传语和城市雕塑设
计图案。具体要求如下：

一 .征集内容及要求
(一)“中国蒙医药之都”标志图案
1. 能充分体现“中国蒙医药之都”的特色

和文化底蕴，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充分反映蒙
医药博大精深及独特疗效，体现出通辽市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及历史优势，表达蒙医药发展
的强进势头和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

2. 构图简洁明快、新颖美观、高雅大方，艺
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强。

3. 图案要便于宣传推广和视觉识别，适于
在各类媒介上印刷、运用及适于张贴等。

4. 图案中应含有“中国蒙医药之都”蒙文
和汉语拼音或英文。

(二）“中国蒙医药之都”宣传语
1. 宣传语内容能充分体现“中国蒙医药之

都”的特色和文化底蕴，主题鲜明。
2. 宣传语内容简洁明快、新颖大方，艺术

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强。
3.宣传语为汉语或蒙汉双语。

（三）“中国蒙医药之都”城市雕塑设计图案
1. 能充分体现“中国蒙医药之都”的特色

和文化底蕴，主题鲜明。

2. 作品新颖美观、高雅大方，艺术感染力
和视觉冲击力强。

3.作品应适于雕塑制作。

二 .征集方式及要求
1. 作品以电子邮件形式递交，发至：tl-

clg@126.com。投稿作品需注明作者姓名、身
份证号、联系电话、通信地址和邮编。

2. 应征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且明显区别于
其他著作权标识。对涉及侵犯他人著作权的
行为，由作者负责，市政府不承担法律责任及
连带责任。

3.“中国蒙医药之都”标志图案和“中国蒙
医药之都”城市雕塑设计图案应征作品须配
有设计创意文字说明，阐述创意思路、理念和
含义。

4. 作品效果图上不能出现任何与创作者

身份相关的说明文字或符号。
5. 所有应征作品均不退还，请投稿者自留

底稿。
6.投稿相关事宜联系电话：
0475—8835720 或 13514751219

三 .评选及奖励
1. 评选：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由专门的评审委员会专家对应征作品进行评
选，最终由内蒙古通辽市蒙医药事业工作领导
小组确定。

2. 奖励：“中国蒙医药之都”标志图案作品
奖设一、二、三等奖各一个，奖金分别为 3 万、2
万、1 万元；“中国蒙医药之都”宣传语作品奖
设 20 条，每条奖金 1 千元；“中国蒙医药之都”
城市雕塑设计图案作品奖设一、二、三等奖各
一个，奖金分别为 3 万、2 万、1 万元。

四 .征集时间
2017 年 3 月 1 日—6 月 1 日

五 .作品权属
获奖者须就获奖作品与市政府签订著作

权转让合同，未经许可，获奖者不得自行使用
或转让第三方。

联系人：陈黎刚
电话：0475—8835720

13514751219
邮箱：tlclg@126.com
地址：通辽市政府行政中心 1 号楼 0334

办公室

通辽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3 月 1 日

关于征集通辽市“中国蒙医药之都”
标志图案、宣传语和城市雕塑设计图案的启事


